
时光荏苒，已经到了年末了，咱们公司是不是存在大量的无票收入呢？这在

来年的汇算清缴会是一个麻烦活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如何产生的？有那

些处理方式呢？

接下来我会从 5方面进行分享：

①发票是什么？

②无票收入产生的原因？

③无票收入有何应影响？

④无票收入如何进行处理？

⑤无票收入处理的红线有哪些？

一、发票是什么？

发票发生的成本、费用或收入的原始凭证。

1、对于公司来讲，发票主要是公司做账的依据，同时也是缴税的费用凭证；

2、于员工来讲，发票主要是用来报销凭据。

二、无票收入产生的原因？

无票收入就是花了钱但是未取得相应发票。从主体的意愿上分为客观上和主观上

两类（客观条件不允许；主观上贪图小便宜）：

1、客观上：①交易金额小、对方是个体户等不给开具发票。在商店购买文具、

五金等商品，对方不提供发票；②向临时工、保洁等支付报酬 ；③知识上的

缺陷，对方业务免税，认为不交税就不需要开票，所以不给发票。



2、主观上：①供货方（或者提供服务方）可以提供发票，但要另加税点。企业

不想另加税点，因此选择不要发票；②采购付款后，上家不想缴税，所以不开

发票，加之上家给点小恩小惠，所以企业也就不要票了。

三、无票收入有何影响？

主要存在的是税务风险。

1、企业发生支出，如果直接入账成本费用，由于没有取得发票，按规定不得税

前扣除，如果汇算清缴没有进行纳税调整，就会给企业得来税收风险。

2、如果没有直接入账成本费用，而是挂账其他应收款，相当于个人长期向公司

借款，尤其是股东长期借款，同样存在较大的税收风险。

注：此处需要注意会计和税务的区别。做到“做账靠准则，纳税依税法”“调表不

调账”。

四、无票收入如何进行处理？

如第三部分所说，会计要依据会计准则做账，缴税依据税法调整。

首先，无票收入需要更具会计准则正常入账；这样才能通过会计报表比较客

观的反应公司的经营状况，否则会出现利润虚高等问题。

其次，每年的 5月 31 日为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；汇算清缴说白了

就是调整“税会差异”，这时候就需要，对于未开票收入进行调整。

这里未开票收入就可以分为两类了：目前未取得但是可以在 5月 31 日之前

收到，这种就催着要票就行；还有一种就是始终无法取得就需要进行一定的操作

了。

下面列举了几种处理方式，仅供参考：



1、减少未开票情况的发生。①对于已经形成的未开票收入。联系相关企业的对

接人员，要求提供相关的发票，进行对冲；②预防角度来说，提高员工、业务

人员的财务素养，完善报销机制等。有业务发生一定要开票，养成习惯，减少无

票收入；

2、对于客观现实中金额较小等的此类无法开票的收入，税法上有明确规定。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》：

第九条 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(以下简称“应税项

目”)的，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，其支出以发票(包括按照规定由

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)作为税前扣除凭证;对方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

者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个人，其支出以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或者收款凭证及

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。收款凭证应载明收款单位名称、个人姓名及身份证

号、支出项目、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。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判断标准是个人从事

应税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的起征点。

3、利用非正常状态的客户企业，正常计入成本费用。

根据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》规定处理：

第十四条 企业在补开、换开发票、其他外部凭证过程中，因对方注销、撤销、

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开、换开发

票、其他外部凭证的，可凭以下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，其支出允许税前扣除：

（一）无法补开、换开发票、其他外部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（包括工商注销、机

构撤销、列入非正常经营户、破产公告等证明资料）；

（二）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；

（三）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；

（四）货物运输的证明资料；

（五）货物入库、出库内部凭证；

（六）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。



五、无票收入处理的红线有哪些？

1、汇算清缴时对无票收入进行调整。没有发票又未主动调整，属于偷税行为。

2、禁止买票。买票属于虚开发票性质，情节更严重。

注：红线不可碰，买票不可行。随着“金税三期”逐渐成熟，“金税四期”也即

将到来，税收大数据逐渐实现，所有的经营行为都会留下“税务脚印”，依法依规，

便人便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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